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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1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2016年3月1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

提出的《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和2015年全国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6年全国预算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在对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的基础上，根据各

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又作了进一步审查。

国务院根据审查意见对预算报告作了修改。现将审查结果

报告如下。

一、根据国务院报告的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完成预算的

98.6%，比2014年决算数（同口径，下同）增长5.8%，加上

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8055亿元，收入总量为160272亿

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5768亿元，完成预算的102.5%，

增长13.2%，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04亿元，支

出总量为176472亿元 ；收支总量相抵，赤字16200亿元，

与预算持平。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9234亿元，完

成预算的100%，增长7%，加上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00亿元，收入总量为70234亿元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80730亿元，完成预算的99.1%，增长8.6%，加上补充中

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04亿元，支出总量为81434亿元 ；收

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11200亿元，与预算持平。2015

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106599.59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

批准的111908.35亿元限额之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余额1156.37亿元。

2015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42330亿元，完成预算

的86.6%，下降15.9% ；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42364亿元，

完成预算的83.7%，下降12.7%。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收

入4112亿元，完成预算的94.2%，增长5.2% ；中央政府

性基金支出4356亿元，完成预算的85.7%，增长7.5%。全

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560亿元，完成预算的113.1%，

增长27.5%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079亿元，完成

预算的86.4%，增长3.2%。其中，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1613亿元，完成预算的104.1%，增长14.3% ；中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360亿元，完成预算的80.3%，下

降4.2%。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4660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6%，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39357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3%，当年收支结余5304亿元，年末滚存结余57002

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总体是好的。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落实党中

央确定的方针政策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各项

要求，贯彻实施预算法，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推进财税改革，规范预算管理，保障重点支

出，国家财政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民生持续改善和社会

和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预算执行和财政管

理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 ：预算收支项目

有些变动较大、有些完成不够理想，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

预算执行的严肃性需要进一步增强 ；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管

理不够严格规范，财政资金使用绩效需要进一步提高 ；一

些民生政策落实和重点项目推进不够到位 ；部分地区违规

举债、变相举债仍然存在，防范潜在风险的任务十分艰巨。

这些问题应当高度重视，积极解决。

二、国务院提出的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7200亿元，比2015年预算执行数（同

口径，下同）增长3%，加上调入资金1715亿元，可安排的

收入总量为158915亿元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0715

亿元，剔除地方上年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后同口径

增长6.7% ；收支总量相抵，赤字21800亿元，比上年增加

5600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570亿元，增长

2.2%，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0亿元，从中央政

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315亿元，收入

总量为71885亿元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5885亿元，增

长6.3% ；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14000亿元，比上

年增加2800亿元；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125908.35亿元。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107072.4亿元。

2016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37174亿元，加上上年

结转收入248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4000亿元，收

入总量为41422亿元 ；全国政府性基金相关支出41422亿

元。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4272亿元，加上上年结转

收入248亿元，收入总量为4520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支

出452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64801.9亿元。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295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397亿元，收入总量为2692亿元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2259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433亿元。其中，中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400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397

亿元，收入总量为1797亿元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551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246亿元。全国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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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收入47144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43547亿元，

本年收支结余3598亿元，年末滚存结余60600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国务院提出的2016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符合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体现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

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并加大力度，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重点保障基

本民生支出，防范财政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根据预算法等法律要求，完善中央基本建设

支出预算表、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表、转移支付预算表等预

算表格。预算草案是可行的。

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16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

额107072.4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64801.9亿

元。地方各级政府预算依法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

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下达的债务

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大常

委会依法批准。国务院将地方预算汇总后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三、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

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做好财政预算工作，

顺利完成今年预算，意义重大。为此，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

以下建议 ：

（一）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按照着力加

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和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降成本、补短板的要求，全面贯彻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落实

好国家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加大收费基金清理规范

力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发展动力。坚持依法征

税，应收尽收，坚决防止收“过头税”。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

政策导向和杠杆作用，激发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力支持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培育发展新动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保障基本民生的作用，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

（二）积极推进财税改革与立法。按照2016年财税体制

改革重点工作和任务的部署，积极推进各项财税改革。全

面完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加快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

权和支出责任，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按照落实税

收法定原则要求，加快将相关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2016

年要将环境保护税法、船舶吨税法、烟叶税法等单行税法

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积极做好修改税收征收管

理法的有关工作。对需调整税目、税率和制定减免税政策

的，应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

（三）着力提高财政支出绩效。预算经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批准后应及时批复，中央基本建设支出、中央对地方

转移支付及代编的预算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尽快分解下

达到具体项目和单位，使预算安排的资金及时发挥使用效

果。严格规范预算执行，控制和减少预算追加，避免年末形

成过多的结转结余。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提高公共服

务供给效率。统筹使用财政扶贫资金，切实提高扶贫资金

使用效益。进一步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加强对中央部

门项目资金和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绩效评价工

作，建立健全重点民生政策和重大专项支出的绩效评价机

制。在2015年中央决算中，要将部分重点民生政策和重大

专项支出的绩效评价结果、财政存量资金清理盘活情况等，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四）高度重视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要严格按照预算

法、担保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务管

理，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违法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

债务提供担保，不得采取拖欠资本金、签订回购协议和承

诺固定收益等方式变相扩大政府债务。要加强对各类财政

性投资基金的管理。政府性基金预算或专项收入应安排资

金用于专项债务的还本支出。抓紧制定和完善政策性银行

的具体管理制度办法，保持政策性银行的合理负债规模。

编制政府债务中长期规划。

（五）严格按预算法要求规范预算管理。要全面贯彻实

施预算法，加快完成预算法实施条例修订工作，预算法中

授权国务院及其财政部门制定的相关制度办法要加快健全

完善。细化预算编制，进一步压缩年初代编预算规模。加强

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管理和项目库建设，进一步提高向全国

人大提交按项目列示的中央基建投资支出的比例。进一步

清理政府性基金项目，规范政府性基金预算。进一步加强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建立包括行政事业国有资产、政府经

管资产、企业国有权益在内的政府资产报告制度。完善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加快制定政府会计相关具体准则，

加快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依法向社会

公开预算，并对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举借债务情况等重要

事项作出说明。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带头树立过紧日子的思

想，切实做到能压减的支出要坚决压减，能不花的钱要坚

决不花。

（六）加强审计监督。要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国务院

审计机关要加强对预算管理和执行情况的审计，加强对国

有资本经营、财政扶贫资金、环境保护资金、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和医疗救助资金的审计，加强对民生政策落实和重点

项目推进情况的审计。有关地方政府、部门和单位要加大

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力度，严格追责问责，从体制机制上

解决审计查出的问题，切实把财政资金管好用好。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2016年3月13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6 年第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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